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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资金转移支付 2023 年度

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
中央下达本省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资金转移支付预算和

绩效目标情况，2023 年度，根据《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教育厅关于

提前下达 2023 年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皖

财教〔2022〕1273 号），中央财政拨付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

中央资金 21 万元，中央未下达绩效目标，根据本省实际情况自行制

定绩效目标。

二、绩效情况分析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

1、资金投入情况分析

2023年度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资金中央补助资金21万元

全额到位。

2、资金执行情况分析

2023年度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资金中央补助执行数21万

元，执行率 100%，主要用于支付教职工的培训费，购买专用材料费

以及支付委托业务费。

（二）资金管理情况分析

1、分配科学性。根据政策要求，严格考核，按需分配。

2、下达及时性。根据政策要求，及时准确下达。

3、拨付合规性。根据政策要求 100%合规拨付。

4、使用规范性。根据政策要求 100%规范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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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执行准确性。根据政策要求 100%准确执行。

6、预算绩效管理情况。根据政策要求，预算绩效准确管理。

7、支出责任履行情况。根据政策要求，严格责任履行，落实

考核责任。

（三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年初设定总体绩效目标：1、高职生均拨款水平不低于 12000 元，

学校校舍、场地等办学条件得到改善。2、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

和专业建设全面推进。3、1+X 证书制度试点范围逐步扩大。目标 4、

职业院校教师素质不断提高。5、服务对象满意度提升。

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：已全部完成。

（四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绩效评价原则、评价指标体系、评价方法、评价标准等。

我院根据《安徽省财政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开展 2023 年度中央对地

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皖财绩〔2024〕155

号）等文件要求，对 2023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进

行绩效评价，并成立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小组，具体由财务部门牵头，

各相关部门积极配合完成此项工作。

1、评价方法

评价小组与相关职能科室联系，通过听介绍、看资料、实地检查

和分析、对比等多种形式开展评价。

（1）听取相关职能科室情况介绍。

（2）查看单位原始账证资料；收集相关制度、措施和管理办法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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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料；了解项目实施与管理情况等。

（3）采用比较法、因素分析法等，对相关定量指标与实际进行分

析，审核完成情况。

绩效评价标准：绩效评价标准通常包括计划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历

史标准等，用于对绩效指标全年实际完成情况进行比较。

2、绩效评价工作过程

为做好评价工作，评价工作组通过制订工作实施方案，收集资料，

根据实际情况设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，并开展绩效评价工作。

（1）评价依据

a、预算法、会计法等财政、财务管理相关法律法规。

b、《安徽省财政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开展 2023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

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皖财绩〔2024〕155 号）

的通知等。

（2）绩效评价内容、指标的确定

对我院 2023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评价，设

定评价指标。一是项目产出指标，设置二级指标 3 个，三级指标 6 个。

二是效益指标，设置二级指标 1 个，三级指标 1 个。三是满意度指标，

设置二级指标 1 个，三级指标 3个。

3、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1）“产出—数量指标”设定指标为高职院校生均拨款全省平

均水平≥12000 元。经审核：我校全年实际生均拨款约 20000 元，大

于全省平均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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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“产出—数量指标”设定指标为 1+X 证书制度试点参与考

生人数比上年增加，经审核：我校全年实际 1+X 证书制度试点参与考

生人数跟上年持平。

（3）“产出—质量指标”设定指标为高职学校新建或改建校舍、

场地达到立项建设要求的比例达 100%，经审核：我校全年实际改建

校舍、场地达到立项建设要求的比例达 100%。

（4）“产出—质量指标”设定指标为“双师型”教师占专业课

教师比例实现正增长，经审核：我校全年实际“双师型”教师占专业

课教师比例跟上年持平。

（5）“产出—质量指标”设定指标为职业院校教师国家级培训

结业率≥90%，经审核：我校全年实际教师国家级培训结业率为 100%。

（6）“产出—时效指标”设定指标为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

和专业建设计划任务完成进度，经审核：我校按照任务书时限完成。

（7）“效益—社会效益指标”设定指标为高职平均就业率≥90%，

经审核：我校全年实际学生平均就业率为 100%。

（8）“满意度—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”设定指标为学校满意度

≥85%，经调查：2023 年度我校对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资金转

移支付满意度达 92%。

（9）“满意度—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”设定指标为教师满意度

≥85%，经调查：2023 年度教师对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资金转

移支付满意度达 94%。

（10）“满意度—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”设定指标为学生满意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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≥85%，经调查：2023 年度学生对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资金转

移支付满意度达 95%。

三、偏离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2023 年度我校按照设定的绩效目标责任，保质保量完成，无偏

离指标的情况。
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按相关文件规定对本次自评结果在校内门户网站公开。
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无。

六、附件

转移支付区域（项目）绩效目标自评表。


